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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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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类别与认定条件

一、基地申报认定类别

2024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申报认定类别分为：

科技场馆类、自然资源类、科研教育培训机构与重大工程设施

类、企业类、信息传媒类、其他类共 6 类。

二、基地申报认定的基础条件

（一）在广东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或其内设（下属）机构，能够独立开展科普工作。

（二）具有明确的科普服务宗旨定位、科普工作内容和开

放时间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等，将科学普及工作作为重点工作，

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具有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群体开展科技宣传、

科学传播和科学培训等科普服务的室内外场所。

（四）设有科普工作机构、配有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

具有稳定的运营经费来源和开展科普工作的设施、设备、器材。

（五）具有一定的科普展教产品研发、科技宣传、科学传

播、科技教育培训等能力。

（六）结合自身实际，创建 1-2 个可供青少年学生参与互

动和实践体验的课题内容，每年组织 2 场以上专业特色科技活

动，常设常新基地科普传、展、教、训内容。

（七）积极参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科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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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周等科普活动。

（八）常年常态对公众开放，对青少年学生提供收费优惠

或免费服务。

（九）设有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并及时更新。

三、基地申报认定类别及其条件

（一）科技场馆类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是指面向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学生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

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科技、文化、教育类等场馆，包括但不

限于：综合科技馆、自然博物馆、青少年科技馆、青少年宫、

天文馆、气象馆、地震馆及专业领域科技场馆等。

1.设施条件

（1）用于科技宣传、科学传播、科技培训等活动的场馆

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 平方米。

（2）设有主题（或专题）科普展品、展项，建有科普讲

堂（工作室），具有可供体验、互动的项目、创客空间和游学

研学项目等，并及时更新。

2.科普服务

（1）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 天。

（2）年接待学习参观、科普教育人数不少于 10000 人次。

（3）建有科普讲堂（工作室）、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

及其他新媒体手段，推广科研成果、传播科学知识，并及时更

新。

（二）自然资源类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是指利用动植物、

生态、地质地貌等自然资源，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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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服务的园区或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动物园、植物园、生态旅游区、森林公园、海洋公园、地

质公园、矿山公园、自然遗产等。

1.设施条件

（1）用于科技宣传、科学传播、科技培训等活动的场馆

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 平方米。

（2）科普展教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展品、展板、

专业说明牌、多媒体、游学研学项目等。结合其自然生态特色、

季节变化等及时更新。

2.科普服务

（1）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 天，受气候等外在因素影响

的基地可酌量减少。

（2）年接待学习参观、科普教育人数不少于 10000 人次。

（3）建有科普观察台（站或室）、科普教育网站（或网

页）及其他新媒体手段，对自然现象、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

害、防灾减灾、避险及救援等进行科技宣传、科学传播、科技

培训。

（三）科研教育培训机构与重大工程设施类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是指国家和省各类实验室；高校、科研院所、医疗

机构；大科学装置、重大工程设施；职业院校及中小学校等，

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所，包括但不限

于：国家和省各类实验室；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实验

室、主题科技馆、工程中心；大科学装置、重大工程设施以及

科技教育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及中小学校的科学馆（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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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园（室）、科普图书馆（室）等。

1.设施条件

（1）展教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

（2）科普展教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现场体验观察、

展品、展板、专业说明牌、多媒体、研学项目等。

2.科普服务

（1）年开放时间应不少于 60 天。

（2）年接待学习参观、科普教育人数不少于 5000 人次。

（3）建有科普宣讲厅（室）、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

及其他新媒体手段，对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技成果等

进行科技宣传、科学传播、科技培训，报道行业科技发展动态。

（四）企业类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是指依托企业展厅、

研发中心、生产设施设备等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科

普服务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各类农

业种养殖繁育基地、观光体验园区等。

1.设施条件

（1）具有可供公众参观学习的科普展示厅或参观活动场

所、生产线（车间、生产场所）等一般不少于 500 平方米。

（2）科普展教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最新科技创新

成果、生产线（车间）和基地、园区学习参观、互动体验。

2.科普服务

（1）年开放接待时间应不少于 60 天，积极参加全国科普

日、科技活动周、科技进步月和广东省科普嘉年华等重大科普

活动，确保在重大科普活动期间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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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接待学习参观、科普教育人数应不少于 10000 人

次。

（3）建有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及其他新媒体手段，

积极传播科技创新成果与应用，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弘扬科技创新精神，并及时更新。

（五）信息传媒类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是指具备媒体策

划、制作、传播场所、设施以及技术手段，能够利用媒体传播

渠道，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传播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

神，以及展教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等科技成果。包

括但不限于：广播电视传媒类、传媒出版类、网络新媒体传播

类、开展科普微电影或微视频研发创作等机构。

1.设施条件

（1）有固定的栏目、版面或平台从事科普及宣传。

（2）具备科普展教产品宣传、策划、制作、传播的人员、

场所和配套软硬件设施。

（3）常态化开展科学普及和宣传相关工作，业务量不少

于本单位业务工作的 20%。

2.科普服务

（1）定期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开放本单位科普资源，

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50 天，年接待人数不少于 2000 人次。

（2）以本单位专业团队为基础，联合省科普专家库专家，

策划、开办优质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和出版物等科普专栏、

书籍刊物。开展微电影、微视频创作，并利用媒介载体等进行

传播推广，展教内容具有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原创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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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每年不少于 2 部（本），年受众人次不少于 10 万人次。

（3）建有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及其他新媒体手段，

在黄金时段（或重要专栏）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等公众和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反对迷信邪教，抵制伪科学反科学。

（六）其他类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是指利用人文、历史、

艺术等资源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科普服务的公共

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文博展馆、图书馆、美术馆、纪念馆、

文化馆、书院、历史文化遗产和遗迹等。

1.设施条件

（1）具有科普内容的展教区域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

（2）科普展教设施设备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展品、

展板、说明牌、多媒体等。展教内容具有科普价值，体现出文

化、历史、艺术资源禀赋中蕴藏的科学思想、科学家精神等。

2.科普服务

（1）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 天。

（2）年接待学习参观、科普教育人数应不少于 5000 人次。

（3）科普活动充分利用基地资源，宣传中外历史中杰出

科学家，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和文化传承保护意识，积极开

展青少年科技夏令营，或承接青少年学生科普研学、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等活动，每年不少于 5 次。

（4）建有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及其他新媒体手段，

制作、传播科学与文化、艺术、历史等相融合的高质量原创科

普作品，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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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我单位承诺， 代表本单位申报认定《广东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并保证不违反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纪律规定，严肃查处或

全力配合相关机构调查处理各种失信行为。

如有不履行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我单

位自愿退回相关补助款项，接受有关惩戒处理措施，情节严重

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报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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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申报表

申报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签章）：

推 荐 单 位：

申 报 日 期：2024 年 月 日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协会

二○二二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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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申报表由拟申报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的单位

填写，申报单位名称应与盖章单位名称一致，申报单位应按照

表内要求如实填写。

二、提交申报表时应同时提供申报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

照复印件、单位相关资质证明，以及反映申报基地基本情况、

各项管理制度和开展科普工作的图片或视频截图等资料。

三、填写注意事项：

1.“申报基地名称”是指申报的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的名称，由申报单位根据科普专业领域自行命名，并冠“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名称，命名规则为“依托单位名称+科普

专业领域+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2.“申报单位”是指申报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的依

托单位，必须为独立法人。

3.“推荐单位”是指各级科技行政部门。地级以上市科技

局（委）、省直部门、中直驻粤部门等。

4、“行业类别”是指申报单位从事的行业。

5、“单位性质”是指申报单位的法人属性或依托单位的

法人属性，即在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中选择一个。

四、本表及相关附件由申报系统直接生成，规格为 A4 纸，

双面打印，直接装订,一式 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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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基地名称
（命名规则为：依托单位名称+科普专业领域+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如：广东省

生产力促进协会航天航空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基地类别
 科技场馆类  自然资源类  科研教育培训机构与重大工程设施类
 企业类  信息传媒类  其他类

申报单位名称 上级主管部门

成立时间 所属行业类别

单位性质 机关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联系人
电子邮箱

传真

科普专职人数 科普兼职人数

基地科普展教面
积（m

2）
）

年接待学
习参观、
科普教育
人数

基地年开放
天数

其中：信息传媒类
作 品

(部或本）

1.
2.
3.

年受众人次

展品展项数（项）
展板数量
（板或块）

专业说明牌数
量（板或块）

运营经费
（万元）

设施、设备、器材
（台数）

设施、设备、器材
总值

（万元）

是否对青少年
学生收费优惠

是 （优惠折扣： ） 注：佐证材料在附件上传
否

基地宣传渠道
（多选）

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

网 站 □微 博

公众号 □视频号

其他：（填 写 ）

基地是否建有对外
协调联络制度或共

建制度

是
（ 填 写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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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依托单位（独立法人）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成立时间、单位性质、经营范围、组织规模和架构、

研究领域、服务特色特点、承担过的主要科技项目或科普服务能力、

获得主要科技领域（科普）荣誉或奖项等，2000 字以内，其他主要

可附件）

二、申报基地（单位）的基本情况，科普工作基础条件能力

（基地基本情况同上，科普工作基础条件能力主要包括：场地面积、

工作人员、运营经费、设施设备器材等基本情况，3000 字以内，其

他主要可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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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三年已开展的科普工作实践情况和实践成效，未来两年科普

工作简要规划及预期成效

（科普服务方式、内容、示范作用及社会效益，3000 字以内）

1.近三年已开展的科普工作实践情况和实践成效

2.未来两年科普工作简要规划及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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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五、推荐单位意见

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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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申报单位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

1. 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相关资质证明

2. 场地、展品展项、设施设备器材等有关证明（含基地彩色

照片）

3. 基地开放情况、运营费用、各项管理制度及对青少年学生

提供优惠（或免费）等

4. 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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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认定评审标准

指标 分值 评分依据

㈠
基
础
条
件
40%

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具有明确的科普服务宗

旨、科普工作内容、各项管理制度等，将科学普及工

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10

法人证书或营业执

照复印件、相关制

度、计划等文件

具备符合开展科技宣传、科学传播和科学培训等科普

服务所对应类别的室内外场所面积。
5

面积清单、场地证

明

具备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活动的设施、设备、器

材的科普服务资源。
5 图片及清单

设有科普工作的机构，配有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 5 人员清单

设有科普教育网站（或网页）及其新媒体手段，具备

易于传播、覆盖面广的对外宣传渠道。
5

网站、公众号、视

频杂志等截图

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购置活动设施和器材，支持基地开

展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活动的运营费用来源等。
5 财务证明材料

结合实际提供 1-2 个供青少年学生参与互动和实践体

验的课题，每年组织 2 场以上专业特色科技活动，常

设常新基地科普传、展、教、训内容等。

5
课题内容、专业活

动照片等

㈡
科
普
展
教
能
力
40%

具有完备的开放时间，符合所申报基地类别标准的年

开放天数，能保证开放内容和与场馆面积相对应年接

待科普人数或年受众人数。

10 文件、告示、资料

具有一定的科普展教产品研发、科技宣传、科学传播、

科技教育培训等能力，开展与所申报基地类别相符合

的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活动，保证活动频次，并定期

更新活动内容。信息传媒类基地原创科普作品每年不

少于 2部（本）。

10
文件、活动记录、

资料

配合各级政府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活动，尤其在

全国、全省或区域性大型科普活动期间，积极开展青

少年学生科技教育活动。

10
文件、活动记录、

资料

对有组织的学生团体参观门票免费或优惠，在全省性

大型科普活动期间优先安排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技教

育活动。

10 活动设计、资料

㈢
科
普
成
效
20%

科普工作获得国家、省、市等各级奖项。 10 证书

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教育工作等得到地市级以上或

知名媒体报导。
5 图片、视频等截图

具有示范性（科普工作尤其是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在

全省同行业或同领域中有显著示范带动作用，社会影

响力强）。

5 文件、记录、资料


